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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_B1_9F_E7_9C_812_c59_647593.htm 浙江省2011年监理工程师

继续教育培训于2011年3月5日号起分期安排，每期培训时间

为二天。 关于举办浙江省监理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的通知 浙

建监协便字（2011）01号 各监理单位： 根据《浙江省监理工

程师职业能力管理办法》（浙建管〔2006〕36号）的规定，

浙江省监理工程师证书有效期为三年，如需申请续期，需参

加不少于48学时的继续教育。 为使续期登记能按规定程序完

成，现决定开展全省监理工程师继续教育培训班，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： 一、报名及培训的具体安排 2011年3月5日号起分

期安排，每期培训时间为二天。具体时间、地点及课程安排

详见附件1. 二、培训费用 培训费用300元/人（含培训资料费

，不含食宿费）。 培训费用在报名时缴纳。 三、培训方式 集

中授课，并参加考试。 四、参加培训的人员 年龄在65周岁以

下，持有2011年3月25日到期的浙江省监理工程师证的人员及

持有已到期的浙江省监理工程师证书但未参加过培训的人员

。 已持有国家注册监理工程师证者不再进行培训及证书延继

登记工作。 具体人员名单详见附件2。 五、培训内容 培训内

容包括施工安全管理、居住节能、工程风险管理和监理工程

师职业道德等。 六、其它注意事项 1、各企业必须根据附件2

的要求，通知员工按规定时间参加培训，如有特殊原因不能

参加当期培训的人员可以调整到其他期，但该企业参加每期

培训的总人数不可更改。 2、学员住宿统一安排在中北大酒

店，即培训地点。费用自理。 3、附件1和附件2请到浙江省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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